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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

———来自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祝仲坤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

“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
结合最新的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

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

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

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

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

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９０后农民工,保障房对８０后农民

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

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８０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

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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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人的城镇化,首要任务是推进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１].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问题是住房[２],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直接

影响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速度、质量和成败[３].１９９８年以前,“包吃包住”的居住形式满足了农

民工的住房需求.１９９８年以后,伴随着住房改革的深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开始累积,并逐渐成为社

会关切的重大民生议题.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布了多项纲领性政策文本,核心要义是将农民工纳入城

镇住房保障体系,关键的举措就是兴建保障房.国家力求通过建设保障房改善农民工的城市居住条

件,强化其城市居留意愿、进而逐步摆脱“半城市化”的窘境[４Ｇ５].于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考察保障房

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政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新生代农民

工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２０１８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达到１．４９亿

人,连续两年超过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半数,占比达到５１．５％;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已经是

不可逆转的事实,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扎根城市、融入城市,是市民化最为迫切的群体之一[６].
具体来讲,本文将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当前,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如何,多大比例的

农民工居住在保障房.第二,相较于其他形式住房,保障房会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第

三,现阶段应当如何制定更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保障政策.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

住房保障政策改革,为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奠定基础.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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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已有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性的探讨或是案例性的阐述,相比之下,
本文针对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这一重要话题,结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符合严格抽样、颇具权威性的２０１７年度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migrantsdynamicsurＧ
vey,CMDS),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逆向概率加权法以及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纠正潜在的选

择性偏误,最终获得稳健可信的研究结论.

　　一、文献综述

　　１．文献回顾

对于住房保障的研究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的过程.住房保障思想发端于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庇古(Pigou)提出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他主张政府实施社会财富再分配,通过向高收入者征

税、向低收入者提供失业补助与社会救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增进社会福利.出于对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经济大萧条”的深刻反思,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Keynes)指出,市场机制存在

失灵,政府有必要、有责任伸出“有形之手”实施干预调控,这为西方国家住房保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

持.１９２５年,美国学者博吉斯(Burgess)提出住房具有“过滤”特征①,为住房保障政策设计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基础[７].此后,学术领域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８].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住房过滤理论

的阐释与模型演进、公共住房模式形成与比较、公共住房政策评价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公共住房政

策推行的不断深入,公共住房的经济社会效应逐渐成为学术焦点.Murray研究了公共住房的建设可

能会对私人住宅的挤出效应[９];Dujardin等研究指出,居住在公共住房可能会因较大的通勤成本,导
致失业概率增加[１０];Harkness等探讨了美国公共住房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两项研究均未发现公共

住房(主要是需求者货币补贴)会抑制劳动力供给[１１].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公共住房对居民健康、
儿童发展与教育差异、犯罪行为、贫困以及种族隔离等的影响.

相比于国外,中国有特殊的制度背景.１９９８年以前,福利分房制度基本满足了城市居民的住房

需求.１９９８年以后,伴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开始累积,住房

保障成为学者关注的研究焦点.相关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一是阐述西方国家住房保障模式、演进

路径与经验借鉴[１２].二是从历史视角对中国住房政策进行回顾梳理与发展展望[１３].三是阐述中国

住房保障体系的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１４Ｇ１５].四是探讨住房保障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已有研究主

要关注的是住房保障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一是住房保障对房价的影响,其中部分研究专门针对

的是经济适用房或是住房公积金政策.其二是住房保障对商品住宅的挤出效应.
随着住房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以及进城农民工数量的持续攀升,住房问题逐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思路,与此同时,
广大学者也开始关注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一些研究指出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面临着现实

困境,但效益大于成本,具有必要性[１６].王星还指出,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机制

的失灵与政府干预调控失效,只有把保障房作为“公共品”才有可能化解这一“双重”尴尬境地[１７],吴
宾等也持基本一致的观点[１８].赵宁指出农民工住房保障大多属于倡导性的举措,不具备法律层面的

强制性,有法可依应当成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必由之路[１９].杨菊华同样强调了将农民工纳入住

房保障步履维艰,户籍等制度性因素是其中最大的障碍[２０].国内关注农民工住房保障的相关研究以

规范分析为主,大多是理论性的探讨或是案例性的阐述.实证分析方面,毛丰付和王建生结合人口普

查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探讨了住房保障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２１];李勇辉等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系统

探讨保障房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２２].不过,对于“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一重

要话题的研究仍存不足,解释略显乏力.鉴于此,本文结合最新的CMDS数据,运用严谨的实证分析

方法,系统考察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９９

① 所谓住房过滤,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住房质量和价值水准不断下降,居住群体也逐步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变,也被

称为住房梯度消费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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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内在逻辑

图１　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内在逻辑

保障房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各种社会主体通过

新建或者其他方式筹集房源、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提

供的住房,目前主要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

等.保障房是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表现形式,其实

质在于通过行政手段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适当住房.
那么,保障房会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

从逻辑上来讲,保障房定价机制与其他类型住房不同,保障房实行非市场定价方式,价格(或租金)低
廉且增长缓慢,具有典型的福利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保障房体现的是城市对农民工的关怀与体恤,彰
显出的是城市的“包容度”与“亲近感”.居住在保障房有助于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使农民工“沉淀”下来[２３],即保障房可能因强化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提升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然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保障房的申请往往有相对苛刻的限制条件,不仅要求社会保险的缴纳、工作年限

的限定,而且一般要求收入低于某一限度,即一般来说申请保障房的农民工极有可能是相对的弱势群

体.这一群体很可能因为缺乏市民化能力,而城市居留意愿不强,即居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可能因收

入偏低、市民化能力不足,而城市居留意愿偏低.

　　二、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１．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基于分层、
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probabilityproportionatetosize,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

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１５~５９周岁流动人口,调查涵盖了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数据,样本总量为１６９９８９个.由于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此

本文选取处出生于１９８０年以后、处于工作状态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对各变量的缺失值、错误值处

理后,基准样本中包含的观测值为４７３７５个.

２．变量选择与描述

被解释变量———城市居留意愿 & 长期居留意愿.(１)城市居留意愿,调查问卷中,关于城市居留

意愿的问题是“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被访者的回答分别为“不打算、没想好、打
算”,本文将“打算”的农民工赋值为１,“不打算”和“没想好”的农民工均归类为“不打算”,并赋值为０.
样本范围内,打算留城的农民工为４０３３４人,占比为８５．１４％;不打算留城的农民工有７０４１人,占比

为１４．８６％.(２)长期居留意愿,调查问卷还进一步询问了“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

地留多久?”,被访者回答的选项包括“１~２年,３~５年,６~１０年,１０年以上,定居,没想好”,本文将回

答５年以上的农民工定义为具有长期居留意愿.样本范围内,具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农民工１９８２０
人,占比为４１．８４％.之所以将愿意居住５年以上确定为具有长期居留意愿,是因为,２０１４年公布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明确指出,要优先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满５年的农民工群体.
一方面来讲,居住超过５年,意味着农民工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已经充分适应,希望扎根于此.另一方

面来讲,就业居住超过５年,也意味着农民工已经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核心解释变量———住房类型.调查问卷设置的问题是“您现在的住房属于哪种性质?”,选项包括

“单位/雇主房(不包括就业场所)、公租房、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借住房、就业场

所、自建房、其他非正规场所、租住私房－整租、租住私房－合租”.本文可将其划分为三类,自购商品

房和自建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归为“自有住房”,公租房、自购保障房归为“保障房”,其他各类型归为

“租房”,并分别赋值为“３、２、１”.样本范围内,租房的农民工有３５８９３人,占比为７５．７６％,居
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为７７１人,占比为１．６３％,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农民工为１０７１１人,占比为

２２．６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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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住房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

为了直观地呈现住房类型与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关

系,本文绘制了柱形图.如图２所示,租房农民工当中

具有城市居留意愿与长期居留意愿的比例最低,仅分别

为８３．０７％和３２．６６％,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农民工当中具

有城市居留意愿与长期居留意愿的比例分别为９１．９０％
和７１．５９％,远高于租房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水平.
相比之下,居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当中具有城市居留意

愿与长期居留意愿的比例分别为８７．５５％和５５．９０％,这
一比例低于自有住房农民工但明显高于租房农民工.

其他解释变量.如表１所示,本文还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老家宅

基地、收入水平、就业身份、社会保障情况(所用指标为是否办理了个人社会保障卡)、健康档案(用以

衡量流入地公共服务)、居留时间、流动范围等很有可能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变量.考虑到不

同行业之间农民工存在鲜明差异,本文控制了农民工所属的行业,值得注意的是,问卷中的行业类别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共划分为２０类,篇幅所限,文中并未具体描述.考虑

到地区政策举措的差异,本文以虚拟变量形式对地区效应进行控制.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城市居留意愿 是否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是＝１;否＝０ ４７３７５ ０．８５１ ０．３５６
长期居留意愿(五年以上) 是否愿意在本地居住五年以上,是＝１;否＝０ ４７３７５ ０．４１８ ０．４９３
住房类型 租房为参照

保障房 ４７３７５ ０．０１６ ０．１２７
自有住房 ４７３７５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８

年龄 被访者年龄 ４７３７５ ３０．０１２ ４．４６０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４７３７５ ０．４９９ ０．５００
高中 ４７３７５ ０．２５５ ０．４３６
大学及以上 ４７３７５ ０．１６２ ０．３６８

性别 男＝１;女＝０ ４７３７５ ０．５３１ ０．４９９
婚姻状况 未婚为参照

初婚 ４７３７５ ０．８７４ ０．３３１
其他(再婚、离异、丧偶等) ４７３７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７７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健康＝１;其他＝０ ４７３７５ ０．８８９ ０．３１４
老家宅基地 老家是否有宅基地,是＝１;否＝０ ４７３７５ ０．７０３ ０．４５７
收入水平 被访者收入的对数形式 ４７３７３ ８．８３５ ０．５２６
就业身份 受雇为参照

雇主 ４７３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３
自雇 ４７３７５ ０．３６８ ０．４８２
其他 ４７３７５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０

社会保障情况 是否办理了个人社会保障卡,是＝１;否＝０ ４７３７５ ０．４７５ ０．４９９
健康档案 是否建立了健康档案,是＝１;否＝０ ４３３６０ ０．３００ ０．４５８
居留时间 在流入地居住时间 ４７３７５ ５．１２９ ４．４８５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为参照

省内跨市 ４７３７５ ０．３２７ ０．４６９
市内跨县 ４７３７５ ０．１７３ ０．３７８

　　３．模型设定

(１)基准分析———Probit模型.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为二值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

估计.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Y∗

i ＝α＋βHousei＋γZi＋σIndustryi＋δAreai＋εi (１)

P(Yi＝１|House,Z,Industry,Area)＝P(Y∗
i ＞０|House,Z,Industry,Area)

　　＝Φ(α＋βHousei＋γZi＋σIndustryi＋δAreai＋εi)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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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式(１)所示,Y∗
i 为潜变量,当Y∗

i ＞０时,Yi ＝１,否则为０.进一步由式(２)可知,Yi 表示第i
位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Housei 表示第i位农民工的住房类型;Zi 则为控制变

量;Industryi 表示行业虚拟变量,Areai 表示地区虚拟变量.α 、β 、δ为待估参数,γ 则为待估系数

的向量,εi 为随机扰动项.
(２)纠正选择性偏误———倾向得分匹配法.农民工是否居住在保障房可能是“自选择”的结果,即

保障房很可能是内生虚拟变量,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导致选择性偏误.因此,本文运用 RosenＧ
baum 等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反事实框架纠正潜在

的选择性偏误[２４].不仅如此,２０１７年CMDS数据样本中,居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偏低,使
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能够识别出与居住在保障房农民工“特征”最为接近的控制组,从而达到类似随机

试验的效果[２５].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原理在于,基于成功匹配的样本,获取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

的平均差异,得到居住在保障房与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之间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如式(３)所示,
其中,P Xi( ) 为倾向得分值;虚拟变量Di＝{０,１}表示第i个个体是否进入处理组,Y１i 和Y０i 分别

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估计结果.

τPSM
ATT ＝E{E Y１i－Y０i( )|Di＝１[ ] ,P Xi( ) } (３)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基准分析

表２汇报了基于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１~３列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居留意愿,第４~６列

被解释变量为长期居留意愿.从第１列到第３列、第４列到第６列,PseudoR２值逐步提高,Wald卡

方值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仅如此,核心解释变量住房类型对被解释变量城市居留意愿的影

响很稳定.最为重要的是,从各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租房农民工,居住在自有住房和保障

房的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更高,结果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农民工比租房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高出６．３％,长期居留意愿显著高出

２６．７％.正所谓“有房才有家”,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往往是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重要人生目标,一旦

拥有了住房,农民工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愿望会更为强烈.实际上,很多研究将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或城市融入的核心标志之一.基于此,本文在接下来将重点关注居住在保障房的

农民工与租房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理清相比于租房而言,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作

用.居住在保障房的比租房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高出３．５％,长期居留意愿显著高出１５．３％.
这一结果表明,相比于租房农民工而言,提供保障房会强化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当然,考虑到潜

在的自选择问题,本文还将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纠正选择性偏误,以研判保障房在农

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控制变量方面,大多数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会产生显著影响,且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逻辑.

(１)年龄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于长期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２)受教育

程度对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的城市居

留意愿越强烈.(３)性别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男性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更强.
(４)婚姻状态方面,相比于未婚农民工,初婚和其他状态的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更为

强烈.(５)健康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６)老家宅基地对

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７)收入水平越高,
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８)就业身份方面,相比于受雇农民工,雇主的城市

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均更为强烈.(９)已办理个人社会保障卡、建立健康档案对农民工的城市居

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０)在本地已经居留的时间越长,流动范围越小,农民

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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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住房类型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变量

城市居留意愿

(１) (２) (３)

只控制核心
解释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地区和
行业虚拟变量

长期居留意愿

(４) (５) (６)

只控制核心
解释变量

加入控制
变量

加入地区和
行业虚拟变量

住房类型(租房为参照)

保障房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０．２３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５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自有住房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３∗∗∗ ０．３８９∗∗∗ ０．２９１∗∗∗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

初中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高中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大学及以上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８∗∗∗ ０．１６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性别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婚姻状态(未婚为参照)

初婚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其他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健康状况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老家宅基地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收入水平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就业身份(受雇为参照)

雇主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自雇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其他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社会保障情况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健康档案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居留时间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流动范围(跨省流动为参照)

省内跨市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市内跨县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行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Wald卡方值 ５３０．５１２∗∗∗ １４３６．２２６∗∗∗ １７８８．８９３∗∗∗ ４９６６．６７４∗∗∗ ６２５５．６５３∗∗∗ ６９９０．５３４∗∗∗

PseudoR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７
观测值 ４７３７５ ４３３５８ ４３３５８ ４７３７５ ４３３５８ ４３３５８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 、∗∗ 、∗ 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篇幅所限,行业效应、地区效应的实证结果

本文未列出,留存备取.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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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纠正选择性偏误偏误

本文首先对居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与未居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进行倾向值匹配,通过一系列影

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建立Probit模型,考虑到倾向得分匹配法对解释变量比较敏感,本文

尝试对解释变量略作调整,最终结果非常接近.
接下来,根据Probit模型估计出农民工居住在保障房的倾向得分值,并运用最小近邻匹配、半径

匹配、局部线性匹配、核匹配等多种方法进行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需要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目的是确保

经过匹配后,两组样本除农民工是否居住在保障房这个变量存在差异外,其他解释变量不存在显著的

系统性差异[２６].此时,PseudoR２应该明显下降,解释变量的LRtest应该被拒绝.此外,Rosenbaum
和Rubin指出匹配后,解释变量的标准化偏误会明显降低[２７].一般而言,匹配后解释变量的标准化

系数应低于２０％,高于２０％意味着匹配过程失败.由表３可知,匹配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差异

显著,经过匹配之后,各解释变量的系统性差异显著弱化,匹配过程是成功的.
表３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匹配方法 PseudoR２ LRtest P＞chi２ MeanBias(％) MedBias(％)

城市居留意愿

匹配前 ０．１０７ ７５７．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２．９ ２１．８

k＝１ ０．００４ ７．７５ ０．９０２ ２．８ ２．４

k＝４ ０．００３ ６．１８ ０．９６２ ２．８ ２．３

半径匹配 ０．００２ ３．３２ ０．９９８ ２．４ ２．２

局部线性匹配 ０．００３ ６．７６ ０．９４３ ３．３ ３．４

核匹配 ０．００９ １８．８０ ０．１７３ ５．２ ４．９

长期居留意愿

匹配前 ０．１０７ ７５７．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２．９ ２１．８

k＝１ ０．００４ ７．７５ ０．９０２ ２．８ ２．４

k＝４ ０．００２ ４．８５ ０．９８８ ２．６ ２．５

半径匹配 ０．００２ ３．７２ ０．９９７ ２．４ ２．４

局部线性匹配 ０．００４ ７．７５ ０．９０２ ２．８ ２．４

核匹配 ０．００９ １８．５６ ０．１８２ ５．２ ４．４

　注:近邻匹配采取有放回形式的一对一匹配(k＝１)和一对四匹配(k＝４);半径匹配中,半径选取０．０１.

　　为保证匹配质量,除了进行平衡性检验外,本文还绘制了匹配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值的

概率分布图,以进一步讨论匹配的共同支撑域条件.所谓共同支撑域,是指处理组与控制组概率分

布的重叠区间.若共同支撑域较窄,则意味着两组样本差异较大,匹配后会有相当数量的样本无

法实现有效匹配.反之,若共同支撑域较宽,则意味着两组样本差异小,不会造成有大幅度的样本

“流失”.
如图３所示,匹配前两组样本概率分布差异极为显著,两组样本的重叠区间狭小;而匹配后两组

样本具有相当大范围的重叠区间,这样一来,匹配后有效样本“流失”比例会很低,匹配质量令人满意.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倾向得分匹配法能够弱化选择性偏误,更为精确地评估居住在保障房与农民工

城市居留意愿之间的因果效应.
最后,本文测算了经过匹配后两组样本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ontreaＧ

ted,ATT),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城市居留意愿方面,各种匹配方法所得的ATT 均具有显著的统

计意义,ATT 所得数值略有差异,其中,近邻匹配(k＝１)ATT 数值最大,为０．０４０,近邻匹配(k＝４)

ATT 数值最大,为０．０３３.长期居留意愿方面,各类匹配方法得到的ATT 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ATT 所得数值中核匹配得出的 ATT 最大,为０．１７６,近邻匹配(k＝１)ATT 数值最小,为

０．１４３.上述结果表明,虽然在不同匹配方法之下,ATT 的显著性与数值略有差异,但足以证明,在
消除了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相比于租房农民工,居住在保障房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城

市居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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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匹配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值概率分布

表４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差 t统计量

城市居留意愿

k＝１ ０．８７６ ０．８３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 １．９１
k＝４ ０．８７７ ０．８４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２．０６

半径匹配 ０．８７８ ０．８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２．４６
局部线性匹配 ０．８７７ ０．８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０ １．７６

核匹配 ０．８７７ ０．８４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４ ２．５４

长期居留意愿

k＝１ ０．５６０ ０．４１７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９ ４．９４
k＝４ ０．５６０ ０．４１５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３ ６．２６

半径匹配 ０．５５８ ０．４１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２１ ６．９８
局部线性匹配 ０．５６０ ０．３９７ ０．１６３∗∗∗ ０．０２９ ５．６４

核匹配 ０．５５９ ０．３８４ ０．１７６∗∗∗ ０．０２１ ８．５１

　　由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存在局限性,容易引起估计偏差[２５].为此,本文参考 Ma等的研究,利用更

具稳健性的逆向概率加权法(inverseprobabilityweighting,IPW)和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inＧ
verseprobabilityweightingＧregressionadjustment,IPWRA)[２８]加以修正[２９].表５的估计结果显示,

IPW 与IPWRA所得的ATT 与PSM 所得的ATT 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５　IPW和IPWRA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ATT 标准差 t统计量

城市居留意愿
IPW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４ ２．５０

IPWRA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２．３７

长期居留意愿
IPW ０．１５８∗∗∗ ０．０１９ ７．９３

IPWRA ０．１５７∗∗∗ ０．０２０ ７．８６

　　３．稳健性检验

上文已经运用PSM、IPW、IPWRA等方法纠正潜在的选择性偏误,但考虑到本文所用被解释变

量均为二分变量,为避免潜在的测量误差,本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将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

意愿调整为排序变量.具体而言,居留意愿变量方面,将“不打算、没想好、打算”,分别赋值为“１、２、

３”,数值越大,居留意愿越强;长期居留意愿当中,将“１~２年,３~５年,６~１０年,１０年以上,定居,没
想好”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０”,数值越大,长期居留意愿越强.为了最大程度上检验实证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同时采用PSM、IPW 以及IPWRA三种方法进行估计.如表６所示,本文分别运用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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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W 和IPWRA三种方法计算ATT,结果显示,PSM、IPW 与IPWRA 所得的ATT 基本一致,展现

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检验(一)

被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ATT 标准差 t统计量

城市居留意愿

PSM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２．２３
IPW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２．３２

IPWRA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６ ２．１７

长期居留意愿

PSM ０．７０２∗∗∗ ０．０９４ ７．４６
IPW ０．６１５∗∗∗ ０．０９０ ６．８２

IPWRA ０．６１４∗∗∗ ０．０９１ ６．７５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住房类型,关注的焦点在于居住在保障房是否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城市

居留意愿.前文的处理方式是将住房类型划分为三类,即租房、自有住房与保障房.而CMDS的问

卷中的保障房包含自购保障房和公租房两种情况,前文的处理方式是将自购保障房和公租房合并起

来考察,很可能忽略这两种情况的内在差异.为此,本文尝试分别考察两种情况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

愿的影响,以检验本文关键结论的稳健性.
如表７所示,相比于租房农民工,居住在公租房和自购保障房的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

意愿更高,且结果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来看,相
比于居住在公租房的农民工,自购保障房对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影响更加明显,这说明拥有自有产权对

农民工在扎根立足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说明作为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核心政策工具的公租房需要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表７　稳健性检验(二)

变量
城市居留意愿

(１) (２) (３)
长期居留意愿

(４) (５) (６)
住房类型(租房为参照)

自有住房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３８９∗∗∗ ０．２９３∗∗∗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公租房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自购保障房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３４７∗∗∗ ０．２６５∗∗∗ ０．２２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Wald卡方值 ５４９．５６１∗∗∗ １４２６．１４７∗∗∗ １７８２．８９５∗∗∗ ５００４．５４４∗∗∗ ６２６４．８８８∗∗∗ ６９９９．９５４∗∗∗

PseudoR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７
观测值 ４７３７５ ４３３５８ ４３３５８ ４７３７５ ４３３５８ ４３３５８

　注: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未列出,留存备取.

　　４．异质性分析———８０后vs．９０后

上文虽已得出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只是获得了全样本的平均效应,
并没有对不同群体进行区分.那么,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呢? 众所

周知,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扎根城市、融入城

市,是市民化最为迫切的群体之一,这也是本文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动因所在.不过,我们还应

当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明显分化,在８０后农民工是进城务工主力军的同时,广大９０后

农民工已经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基于此,本文接下来重点探讨保障房对８０后农民工和９０后农民工城

市居留意愿影响的差异.
从表８可知,对于９０后农民工而言,保障房对城市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但会使９０后农民工的

长期居留意愿显著提升１４．２％;对于８０后农民工来讲,保障房会使他们的城市居留意愿显著提升

４％,长期居留意愿显著提升１６％.这意味着保障房对８０后农民工的影响比９０后农民工更明显,换
句话说,相比于９０后农民工,保障房对８０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更显著.

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在于,９０后农民工大多处于职场的进入期与适应期,职业生涯规划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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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发展的不确定性仍比较大,对未来的定居地仍不清晰.因此,保障房的需求相对偏低,保障房对其

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偏弱.相比于９０后农民工,８０后农民工职业规划清晰,工作经验丰富,对未来

在何处定居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对于他们而言,在无法购买自有产权住房时,拥有保障房也是其融

入城市、扎根城市的重要途径之一.
表８　异质性分析———８０后vs．９０后

变量
城市居留意愿

９０后 ８０后

长期居留意愿

９０后 ８０后

保障房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３)
Wald卡方值 ３７３．６５５∗∗∗ ８２１．７９５∗∗∗ ９１４．２３１∗∗∗ ２１２５．９５５∗∗∗

PseudoR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４
观测值 ９３１５ ２３６９２ ９３１５ ２３６９２

　注: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未列出,留存备取.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开展的CMDS２０１７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

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样本范围内,居住在保障房的农民工比例不足２％,由此可见,保障

房在部分地区只是“纸上谈兵”并未真正“落地”,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

于租房,保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
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

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
障房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鲜明的代际差异,相比于９０后农民工而言,保障房对８０后农

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要更加明显.
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是国家的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保障房建设是改

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使农民工在城市中“沉淀”下来的重要举措,本文的分析结果也表明,相比于租房,
保障房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农民工的保障房覆盖状况依

然堪忧,多数地区保障房可能形同虚设,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已经有所缓解,今后的政策重点应当向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

代农民工倾斜,加快推进以“新市民”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使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真

正发挥定盘星、压舱石的作用.
首先,要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第一,可尝试制定土地、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在土

地招拍挂时要求商品房开发必须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同时通过保有一定规模的公租房平抑市场

租金,降低农民工的居住成本.第二,鼓励公租房专业运营机构租赁社会闲置存量住房用作公租房,
纳入公租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参照享受公租房配套支持政策.同时,降低公租房申请门槛和租

金标准,提高现有公租房的使用效率,避免长期空置造成的资源浪费.第三,各地区在推进保障房建

设过程中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注重创新融资机制、完善准入分配机制、建立健全进入

退出机制.条件适宜的地方可尝试推广重庆的公租房制度,近年来,重庆市逐步摸索、并建立起先租

后售、资金可平衡的滚动开发模式,为中国的保障房建设提供了可资推广的发展路径.
其次,要针对就业居住超过五年和８０后农民工多下功夫.一方面,应当将就业居住超过五年作

为落户的重要依据,优先解决就业居住超过五年农民工群体的落户问题;另一方面,８０后农民工是今

后各城市实现人才积累、发挥人口红利的核心群体,也是当前市民化最迫切、最执著的群体,因此,在
住房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侧重考虑广大８０后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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